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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       約      書          
立契約書人：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或高雄戒治所或明陽中學消費合作社 

(以下簡稱甲方)，廠商                   (以下簡稱乙方)，茲因甲方欲向乙方採購 

物品，嗣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二造雙方約定條款如下： 

一、雙方合意約定交易之貨品品名、規格、廠牌、單位、價格等詳如附件一所示內容。交

貨地點：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 1號（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消費合作社百貨

部），運送費用由乙方負擔之(甲方所訂之貨品由乙方負責運送至甲方指定地點交貨，

倘若委託貨運公司托運，須指定固定貨運公司及固定司機運送，有關所需費用及意外

損失責任，在點交驗收前概由乙方承擔；另本社辦公室不代收貨品)。 

二、乙方應於得標後七日內，檢附原廠證明、經銷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進貨來源之文件以

供查驗，查驗結果倘若與正本不符或係偽造、變造者，應予撤銷決標解除簽訂契約權

利並沒收保證金。 

三、乙方供應甲方之貨品，須經政府檢驗合格並遵照標價清單之價格、規格、名稱，產品

且須保證有效日期超過保存期限二分之一，並不得提供劣質品、過期品、走私品、仿

冒品或瑕疵品等，如有違反上述之行為，視為未履行契約，並得以本期契約內累計所

進貨品總數量進價之 5倍金額賠償並依規定没收該項履約保證金外，倘發現有不法之

情事，甲方得移送檢調單位依法究辦。 

四、乙方供應甲方之貨品不可夾帶甲方所嚴禁之違禁品（詳如附件二），且依約派遣送貨

之人員出入甲方戒護區場地時，應遵守甲方規定，不得私自為收容人傳遞信函、書狀、

訊息及其他未經許可攜入之物品，亦不得任意前往與送貨地點無關之場所與收容人交

談，乙方所派遣之送貨人員如違反本條之約定時，其事涉刑責者，一律移送法辦並沒

入保證金、解除本契約；另查獲之違禁物品，除依法沒入處理外，乙方尚應支付甲方

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壹萬元整。倘若未涉刑責再犯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沒收保證

金。 

五、甲方所訂貨品，乙方應於指定時間依訂單之名稱、規格及數量送貨(交貨內容物品不

可含搭贈品)，不得拖延或更改，如乙方在接獲甲方訂貨通知 3日內（不含例假日）

無法供貨或供貨數量不足者，罰款新台幣伍仟元正；7日內（不含例假日）無法供貨

或供貨數量不足者，罰款新台幣壹萬元正；超過 10日無法供貨或供貨數量不足者，

乙方應無條件放棄權益終止該項產品合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上揭乙方遲延貨品罰

款金額應於接獲本社通知後五日內繳納完畢，逾期經催告 2次仍不繳納者，甲方得終

止本契約並沒收保證金。 

六、違反本契約所規定事項而終止或解除契約者，應自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日起，三年之內

不得參與本社採購案之招標、比(議)價活動。本契約各項罰款得由貨款或履約保證金

中逕行扣除。 

七、乙方所定之貨品進價（稅均內含並由乙方吸收），如經本社理監事或業務相關人員訪

價結果，有高於一般市價或顯較其他監院所售價為高時，甲方有要求重新議價之權

利，倘乙方無法接受時，甲方得逕行終止本項契約。 

八、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限內，如因原物料大幅（超過 10％）調漲，得檢具相關資料向甲方

提出議價請求，但不得據以遲滯或不履行本契約，否則依本契約所訂之違反契約相關

規定辦理。如有原物料大幅（超過 10％）調降情形，甲方亦得檢具相關資料向乙方提

出議價要求。乙方供給甲方之貨品如確因停產或規格變更者，須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甲方，否則甲方得依違反契約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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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得標所供應之食品（飲料類、餅乾類、罐頭類、肉製品類、沖泡類、冷藏類），

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辦法及檢驗標準之規定，如有違反，以違反契約論。倘若因品質、

標示不符規定致甲方購買人員發生中毒、受傷、死亡及損害等情事，甲方除逕行沒收

該履約保證金外，乙方並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 

十、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行或侵害他人專利權，致甲方蒙受之一切損失或有損害他人生

命、身體或財產時，概由乙方負責賠償之責。 

十一、 乙方貨品送達後，應隨貨附上統一發票或收據(抬頭書明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

雄第二監獄、高雄戒治所或明陽中學消費合作社)，統一發票內應有貨品明細(可

與送貨單併用)，經甲方理、監事點收監驗無訛後，貨款採月結制，依甲方所訂請

款程序於次月 20日前請領進貨款項(合約款項含營業稅)。 

十二、 甲、乙雙方應遵守契約，如有違約願負違約及損失賠償責任，發生訴訟應以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 保證金(每類上限為 6萬元)：乙方於簽訂契約時，應連帶繳納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如不履行本契約各條款之規定，甲方得逕行沒收該項保證金，乙方不得異

議。上揭保證金於履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一個月內無息發還。 

十四、 本契約如因政策變更而有終止或解除之必要者，甲方得依前揭事項終止或解除契

約並發回保證金。 

十五、 本契約有效期間為 1年，自中華民國 115 年 6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16年 5 月 31

日止，本契約期滿之日起，倘若甲方尚未完成次期招標作業時，乙方應繼續履約

至甲方完成次期招標簽約日止，而契約期限屆滿 7日內，乙方所送貨品有滯銷或

未逾使用期限者，乙方應無條件接受退(換)貨。本契約僅為期間內双方交易貨品

價格之約定，訂貨與否須視甲方之實際需要並依訂單為限，乙方不得提出異議。 

十六、 甲乙雙方臨時協議事項與契約書有同等效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

意後修正之。本契約作成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簽約人：甲   方：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消費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理事主席 

 

乙    方：(商號)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中     華     民     國     115年      月      日 


